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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促使科技与司法相互渗透。异步审理模式出现并发展于司法实践，打破时间与空间

的束缚，通过“非面对面”和“非同步”的方式进行纠纷解决。该模式兼备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的属性，

但其实质依旧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言词互动，归为开庭审理更为合理。异步审理作为司法实践中的革新，

以传统诉讼视角评判难以合乎要求。从异步审理模式的本质出发，该模式因诉讼各方之间能够充分交换

信息与及时提问，并不违背直接言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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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judicial technology promotes mutual pene-
tration. The asynchronous trial pattern appears and develops the judicial practice, breaks through 
the time and the space fetter, through “non-face-to-face” and “non-synchronous” carries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This mode has the attribute of both hearing and written hearing, but its es-
sence is still the verbal interaction with words as the carrier, so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classif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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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earing. As an innov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asynchronous trial is difficult to be jud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litigation. Proceeding from the essence of asynchronous trial mode, 
this mode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verbalization because it can exchange informa-
tion and ask questions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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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科技逐渐渗透司法并促进其革新。涉网纠纷日益增多促使互联网法院与新型

审理方式的产生，首先出现以“屏对屏”为特征的在线审理方式，之后在各互联网法院出现打破“同时

性”及“面对面”的异步审理模式。异步审理模式具有“互联网 + 司法”的特征，脱离传统审理方式的

框架，展现出其便利、高效。由于该模式产生于司法实践，目前仅有司法解释对其有相关规定，未有立

法对其概念、性质、程序等内容作出细致界定，故异步审理模式的本质是什么，其存在是否有理论支撑

与现实的合理性是亟待讨论的问题。本文从异步审理的发展以及现有规则出发，讨论异步审理模式的性

质，回应异步审理模式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冲突。 

2. 异步审理模式的概念与特征 

2.1. 概念 

2017 年，杭州、北京和广州相继成立互联网法院。互联网法院广泛开展诉讼活动的背景下，异步审

理模式在 2018 年 3 月由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制定的《涉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试行)》中首先提出。而后，

广州互联网法院和北京互联网法院分别提出“在线交互式审理”和“非同时庭审”。上述三种新型审理

有相似的概念与特征，因此统称为“异步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5 月通过《人民法院在线诉讼

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规定了诉讼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分别登录诉讼平台，以非同步的方式进

行多项诉讼活动。结合各互联网法院制定的相关规程，异步审理模式可以解释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

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自主选择时间登录诉讼平台，以非同步、非面对面的方式完成陈述、答辩、举证、

质证、接受询问并充分发表意见完成诉讼的审理模式。 

2.2. 特征 

杭州互联网法院对异步审理的定义明确指出其两大特点：“非面对面”和“非同步性”。不管是杭

州互联网法院，还是广州互联网法院，或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规则都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一定

期限内登录诉讼平台，通过文字、图片、语音等进行诉讼互动，各方的提问与回答可以错开进行，不再

呈现一问一答的形式。除了以上两个鲜明特征之外，有学者认为异步审理模式还有“非言词性”的特征

[1]。异步审理模式中法官、当事人之间的互动通常以文字、语音、图片等为载体实现，完全突破先前其

他审理方式的“言词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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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异步审理模式的性质 

论证异步审理模式的程序正当性的前提是对该审理方式本质的探究。目前，关于异步审理的性质，

主流的观点包括：① 庭审前的书面准备程序；② 书面审理；③ 一种独立的审理方式，既不属于开庭审

理，也不属于书面审理。 

3.1. 庭审前的书面准备程序 

“斯图加特模式”是“充分的书面准备程序 + 一次全面的主要期日的言词辩论程序”，部分学者认

为我国的异步审理模式就类似于“充分的书面准备程序”。肖建国教授认为《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

规程(试行)》第 82 条规定了“在线交互式审理无需开庭”，这就意味着异步审理不属于开庭审理的范畴。

另一方面，将异步审理模式理解为书面审理也并不合适，而将异步审理区别于开庭审理及书面审理之外

的第三种审理方式，则难以解释异步审理与直接言词原则之间的冲突，但是若将异步审理解释为庭审前

的书面准备程序则能避免这一问题[2]。 

3.2. 书面审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异步审理模式是一种审理方式，并且应当属于书面审理。这种观点直接从异步审理

模式的“非言词性”的特征入手，从正面肯定了异步审理模式与书面审理的相似性。 

3.3. 独立的审理方式 

异步审理模式与开庭审理及书面审理都有相似之处，但不能简单、直接地归结为上述两者，而应将

其作为独立的第三种审理方式看待。在司法实践中，异步审理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审理方式。如《广

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规程(试行)》中将在线庭审、在线连审、在线交互式审理等作为同一层面进行规定。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 20 条规定可以以非同步方式进行调解、证据交换、调查询问、庭审等诉讼

活动。异步审理模式中仍然存在当事人陈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虽然由于其非同步的特性及

追求效率的目标，各个环节之间接线较为模糊，但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归结为准备活动。 

3.4. 异步审理的性质分析 

本文认为异步审理的本质是一种审理方式，并且应当属于开庭审理。首先，异步审理模式不适合作

“庭审前的书面准备程序”理解。仅以《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规程(试行)》中规定的“在线交互式审

理无需开庭”就断定异步审理不属于开庭审理并不合理。“在线交互式审理无需开庭”可以做出两种理

解：一是异步审理本身不是审理模式，但由于其特殊性，在线上进行后不再需要开庭审理；二是异步审

理模式本身是审理模式，规定“无需开庭”是强调其本身作为一种审理方式，进行之后无需再进行“面

对面”的审理。以该条规定来说，作第二种解释更为合理。开庭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

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和形式，在法庭上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进行审理的过程[3]。而上述

《规程》第 82 条同样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自主选择时间登录诉讼平台，

完成陈述、答辩、举证、质证、接受询问并充分发表意见。”可以看出，异步审理与开庭审理的概念相

似，从诉讼主体到诉讼程序，再到诉讼的任务目的来说，将异步审理理解为开庭审理并无不当。若是将

“无需开庭”作第一种理解，则如何解释同一条规定中前文将异步审理规定得与开庭审理极其相似，而

后文又将异步审理排除在开庭审理之外。 
其次，不可否认，异步审理模式与书面审理有相似性。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特性，仅因异步审理

模式的“非言词”交互就认为其属于书面审理，忽略其他特性也并不合理。在《民事诉讼法》中，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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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的适用范围主要在二审中，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

或理由，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以我国二审书面审理为例，在决定是否

开庭前，法官就已阅读案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并且确认有无新事实、新证据和新理由。二审的书面

审理可以说是基于一审法院移送的案卷决定是否开庭，此过程中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弱化了审

理本身的事实认定过程，因此书面审理的重心在庭审开始之前。而异步审理模式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

关系仍然是等腰三角形，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仍然有行使陈述、举证、质证及辩论的权利，该模式的审理

重心在庭审中。 
再次，既然将异步审理模式理解为开庭审理中的一种特殊方式，自然也不必再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

的审理模式了。 

4. 异步审理模式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冲突 

将异步审理作为开庭审理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去看待，不可避免地面对其与传统诉讼中所强调的价值

原则的关系。从司法实践来说，异步审理模式适用仍然有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学者站在传统民

事诉讼理论的基础上对异步审理进行评判，尤其是认为异步审理与直接言词原则之间存在冲突。 

4.1. 传统诉讼理论与互联网司法的关系 

从不同视角出发理解异步审理模式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学界对传统诉讼理论与互联网司法的看法包

括：① 传统论，即新生事物的程序规则构建应当以传统诉讼法基础理论为核心；② 补给论认为诉讼方

式的出现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在传统理论基础上加上技术因素变量；③ 重构论包括不同观点，强调

“新”，包括对传统诉讼原则的新解读，对传统诉讼规则的重新构建，对传统诉讼理论的重构[4]。异步

审理模式发展于实践，既是对涉网纠纷增加与案多人少的回应，又是对传统诉讼审理方式的革新。异步

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法律、科技等各个因素交织的产物，应当对传统诉讼思维进行拓展，对传统诉

讼理论与原则进行创新，将异步审理模式进行解构，从其本质的角度看待其程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4.2. 主要冲突表现 

直接言词原则是传统诉讼模式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民事诉讼中主要目的发现真实，该原则可分为

直接原则与言词原则。其中直接原则是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等实质性庭审活动，必须在受诉法

院庭审法官的面前做出，强调法官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庭审的仪式性。言词原则的内涵包括：不经言词

辩论不得判决以及诉讼中的材料只有经过言词辩论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 
异步审理模式与直接原则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异步审理模式中庭审环节的进行在虚拟空间，而不是传

统诉讼中的法庭。认为异步审理模式违背直接原则的观点主要是从直接原则的在场原则和法官亲历角度

出发。而认为异步审理模式侵害言词原则的观点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证：① 异步审理模式既无线下“面对

面”直接对抗，也无远程“屏对屏”视频交流。从形式上通过“交互式对话框”进行书面交流，不符合

言词原则的要求。② 言词原则在庭审中的实现主要表现为辩论，异步审理模式因其书面交互方式阻碍了

当事人之间的辩论。 

5. 异步审理模式对直接言词原则的遵循 

异步审理模式作为新兴事物出现必定对原有模式及原则有所冲击，但随着学界的讨论与探索，学者

对其是否违背直接言词原则产生不同观点。本文认为异步审理模式在本质上既未侵害直接原则，也未违

背言词原则。对于异步审理模式这一创新模式，亦能通过全新角度对其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关系进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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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异步审理不违背直接原则 

关于直接原则，传统诉讼中法官及当事人集中于同一物理空间，并且当事人能将证据直接呈现在法

官面前，自然十分符合要求。异步审理模式与直接原则之间存在两个问题：“诉讼平台”是否属于“法

庭”，涉及在场性问题，还有“交互式对话框”是否影响亲历性。 

5.1.1. “诉讼平台”是否属于“法庭” 
传统诉讼中，“在场性”通常指在物理层面的法庭中。而根据《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可以发现

异步审理的审理空间为虚拟的诉讼平台。那么，诉讼平台能否解释为法庭？“法庭”在传统诉讼中指进

行司法活动的特定物理空间，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广泛认可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具有等质的场

域性质，将“法庭”机械地理解为封闭式的物理空间，没有考虑法律条文本身对新生事物的包容性与内

在张力[5]。通过对法律进行创新解释，将诉讼平台理解为“法庭”既符合异步审理的本质属性，也有利

于跟随时代技术的背景。 

5.1.2. “非面对面”是否影响亲历性 
亲历性强调法官主导审判程序并直面诉讼参与人，通过直接提问，观察当事人的回答、表情、动作

等，获得与案件相关的各类信息，形成心证。异步审理模式的“非面对面”特性不利于法官进行察言观

色，不可否认其影响法官亲历性。异步审理模式中，法官虽无法如线下庭审一样全面，但仍能够观察到

当事人之态度。从另一方面讲，异步审理模式对传统审判模式之构造进行创新。该模式下，不仅法官的

主导地位下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也弱化，三方更像是在特定时间内协商，共同构建案件事实，

这一构造正符合共识性裁判。共识性裁判也可以成为“协商式裁判”、“对话式裁判”，是指在民事诉

讼中，法院有意识地在法官、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一个平等的交流平台，使之能自主对话与交

流、充分协商与沟通，增进了解与理解，从而达到彻底有效化解纠纷目的的一种诉讼模式[6]。虽然异步

审理模式降低法官亲历性，但是共识性裁判的诉讼构造使得法官与当事人能够相互影响，有利于法官形

成正确的心证，各方共同构建案件事实，促进纠纷的化解。 
不可否认，异步审理模式因其特殊的交互方式导致庭审的对抗性和激烈程度都显著下降，法庭辩论

的仪式感被严重削弱，场域虚拟引发事实发现功能被稀释[7]。但通过深入分析异步审理模式中诉讼各方

互动的本质，及对法律原则的创新解释可知，异步审理模式并未违背直接原则。 

5.2. 异步审理符合言词原则的要求 

言词原则强调“口头性”，其中的“言词”应当理解为“直接的言词”。异步审理中各方的表达方

式通过“交互式对话框”，包括文字、语音、图片或预先录制的视频等，也因此被认为不符合“口头性”

要求。本文认为异步审理模式符合言词原则的要求，理由如下： 

5.2.1. 言词原则并不等于“口头性” 
言词原则在传统诉讼中表现为“口头性”，但并不能说明“口头性”就是言词原则的全部内涵。从

现代汉语的解释看，“言词”的意思为说话或写文章时所用的词句，既包括口头的、动态的用语，也包

括书面的、静态的词句。可见，“言词”最重要的并不是表达途径，而是表达的内容。传统诉讼中，既

然法官与当事人能够“面对面”，自然是强调口头语言的使用。异步审理模式原本就不具有“面对面”

的功能，不能强制要求其表现为“口头性”，而将文字、图片等理解为静态的“言词”并无不可。另外，

直接言词原则也并非每种审理方式、每个诉讼环节均要完全遵循，作为直接言辞原则的例外情形，书面

证言在符合可靠性和必要性的特殊情形下可以采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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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言词”要求各方进行直接的信息交换和沟通交流 
传统诉讼中，诉讼各方即时地、口头地进行表达，因为人的记忆有局限，并不能将所听所讲一字不

差地记录，减少交流中的步骤有利于保障当事人之间交流的有效性。“口头性”易导致陈述或听取时的

遗漏、遗忘，难以记录和保存诉讼资料，并且对复杂的事实关系或艰深的法律理论，不容易利用言辞说

清楚[9]。《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规程(试行)》规定了“本院诉讼平台全程记载在线交互式审理过程，

当事人可以回溯查询”，可见“非同步”正是基于书面方式使得信息的保存突破了人们记忆的生理能力

限制，书面材料所记载的信息不会因时间的经过而流失，从而当事人之间相互的回应可以延时进行[10]。 

5.2.3. “言词”的判断标准是“生动鲜活的语言” 
诉讼程序是否以言词方式进行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事实追问和补充发言，充分展开生活细节[11]。异

步审理模式不同于书面审理以庭前的材料为裁判基础，该模式下诉讼各方都可提问，并且也都可以针对

他人的提问进行作答，各方通过不断地互动以探明案件事实，这些正是“生动鲜活的语言”。也就是说

“交互式对话框”的形式并未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仍然保障了双方的质证权，亦符合言词原则要

求的材料经过辩论才能作为判决基础。 
综上，异步审理模式的“非言词性”特征仅仅针对其“交互式对话框”所用文字，并非真正的“非

言词性”。异步审理模式的交互方式从外观上是书面主义，但实质内在仍然具有“言词性”“口头性”，

符合言词原则。 

6. 结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司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就给法学领域提供了新的难题，不仅需要处理传统与

新型审理方式之间的关系，更要研究其背后的理论与价值。异步审理模式是一种出现于司法实践的新型

审理方式，必然会与传统诉讼的原则及规则体系产生冲突。但对异步审理模式的内容及特征进行解构、

分析就能发现形式上的不同并不是对直接言词原则的侵害，通过对内容的重新诠释能够发现两者存在内

在的协调。对“诉讼平台”和“言词”进行解释能够避免与直接言辞原则的冲突，而对在场性与亲历性

的分析发现两者随着时代及诉讼构造的转变，其重要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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